
无锡先导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 

并募集配套资金的事前认可意见 

 

无锡先导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先导智能”或“公司”）拟以发行

股份及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珠海泰坦新动力电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坦新动

力”）100%股权；同时拟以询价的方式向不超过 5 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

募集配套资金，募集配套资金金额不超过本次交易金额的 100%（以下简称“本次

交易”）。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重组管理办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

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规则》以及《无锡先导智能装备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本着独立、客观、公正的原

则，已于会前获得并审阅了拟提交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的本次

交易的相关文件，在了解相关信息的基础上，对公司本次交易发表意见如下： 

1、本次交易后，上市公司将与泰坦新动力进行资源整合，充分发挥双方在

品牌、技术、研发、渠道、客户、供应商之间的协同效应，梳理双方发展的侧重

点，有效管理双方的产能和资产配置，形成规模效应，增强上市公司的议价能力

和谈判能力，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的价值，有利于公司的长远持续发展。 

2、本次交易方案符合《公司法》、《证券法》、《重组管理办法》、《关

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创业板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

理暂行办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颁布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方

案合理、切实可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的利益。 

3、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在本次交易前与公司及公司的关联方不存在关联关

系；同时经测算，本次交易完成后，交易对方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比例不超过 5%，

也不存在在上市公司担任或推荐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且公司的关



联方不参与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股份认购，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 

4、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标的资产交易价格以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资产评估

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之评估结果为依据由交易各方协商确定，交易价格合理，不

存在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公司已按规定履行了信息

披露义务，并与相关中介服务机构签署了保密协议，所履行的程序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综上所述，我们对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

相关内容表示认可，并且同意将相关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无锡先导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发行股份

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事前认可意见》之签署页） 

 

 

独立董事签字： 

 

 

 

 

 

贾国平  潘大男  杨亮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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